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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协安机〔2022〕3 号 
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 
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有关城市安监总站、建设（筑）安全协

会（安全专业委员会、建筑安全分会），有关建设（筑）机械设

备（租赁）协会，国资委管理的有关建筑业企业，会员单位： 

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

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理念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《“十

四五”国家安全生产规划》的总体部署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以责

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、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隐患为目标，

全面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推广交流其成功经验和先进

可行的做法，我分会将组织开展 2022 年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

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新

发展理念，组织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

流工作，加强督促指导、跟踪服务，及时总结可复制、可推广的

经验，助力疫情防控背景下的施工安全生产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

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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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部署 

（一）精心组织，强化指导。要加强本地区、本系统安全生

产标准化工作，通过多种方式指导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

落实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要结合“安全生产

月”、“安康杯”竞赛等活动，组织企业参与高水平安全文化建

设，切实强化安全生产意识，充分发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对有

效提升企业本质安全的引领作用，实现施工安全生产发展目标。 

（二）严格把关，加强管控。要根据疫情防控和工地实际情

况，深入项目，全面了解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开展情况，加强施

工全过程的安全生产管控，完善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程序，加强

监管, 坚决杜绝突击整改，适时开展“回头看”，保证安全生产

标准化创建工作质量，努力实现创建工作的标准化、常态化、规

范化。 

（三）互查交流，典型带动。要加强组织本地区与跨地区间

的学习与交流，将适时组织开展互查交流，通过互查、观摩、研

讨等形式，把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中的好做法、

好经验、好成果选出来，推出去，以点带面，起到示范引领作用。 

（四）积极总结，加强宣传。要注重提炼创建经验，充分利

用互联网及“两微一端”等媒体，加强对学习交流活动的宣传，及

时向推荐单位报送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学习交流活动的进

展情况、经验做法、存在问题和合理化建议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各有关单位要加强交流活动的组织领导，坚持严格控制数量，

所推荐交流学习项目应能代表本地区、本系统安全生产标准化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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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水平，有借鉴、引领、示范价值，项目应能承接一定批次建筑

业从业人员的学习、观摩和交流。 

各有关单位要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，创新工作方法开展此项

活动，请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前完成推荐工作。 

经验交流材料应具有特色鲜明、务实管用、成效显著的安全

生产标准化管理方面的创新经验。需要提交以下资料（电子版和

纸质版 1 份、普通 A4 纸双面打印）： 

1、申报资料（含项目经理、项目安全总监任职文件）、汇

总表与推荐函加盖单位公章； 

2、电子版资料：推荐单位组织活动经验材料（2000字以内）； 

3、推荐项目交流经验电子版材料（每个 1500 字以内）和反

映项目现场实况的视频材料（5 分钟）及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建

设亮点 PPT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、组织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

流活动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2、活动期间，我分会将择机组织专家到申报项目现场进行

调研，了解组织开展学习交流活动的情况。 

3、请各推荐单位按照文件要求统一向我分会联系人寄送有

关材料，逾期视为放弃。 

联系人：关  婧    王梓迪 

电话：010-82101299、82102900 

监督电话：010-62197159 

邮编：100081    邮箱：jzaqjxfh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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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九龙商务中心 A 座 8 楼

803 室。 

 

 

 

附件：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推荐 

汇总表 

 

 

 

  

 

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安全与机械分会 

2022 年 4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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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
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推荐汇总表 

推荐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负责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 

填写说明： 

1.申报项目和申报单位的名称应与合同中的工程、单位名称相一致； 

2.工程造价应以万元为单位。

序
号 

申报项目 项目地点 
建筑面积或
工程规模 

工程
造价 

形象
进度 

评价
分数 

申报单位 
项目经理/ 
安全总监 

联系人和电话 

        
  

        
  

        
  

        
  

        
  

        
  

          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报：中国建筑业协会 

抄送：有关单位 

校对：建筑安全与机械分会  关婧 


